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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0月1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4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0月13日下午15:00

至2015年10月14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11层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石磊先生

7、其他说明：公司董事长石磊，董事胡小龙、温潇，董事及总经理向双林，独立董事王

强、王咏梅，监事会主席肖吉秋，职工监事王怡雅，董事会秘书陈勇，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3人， 代表股份123,596,55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668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20,973,95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826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2,622,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4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 代表股份2,894,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2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7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7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2,622,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417％。

四、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 弃权3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2.0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 弃权3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2�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9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9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198％； 弃权11,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4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 弃权3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8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01％；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86,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915％； 弃权24,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8,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48％； 弃权32,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6�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7�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8�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2.09�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议案3.00�关于《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议案4.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5、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5.01�与陆敏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2�与王健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3�与太平洋证券康民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4�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

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8,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48％；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5�与上海紫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8,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48％；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6�与湖南光琇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7�与叶剑立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8,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48％；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议案5.08�与新疆广德基石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8,3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4％；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8,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48％；弃权3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9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议案6.00�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7.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3,485,8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4％；反对76,6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60％；反对76,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460％；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1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779％。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秦桥、潘继东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000504� � � � � � � � �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5-106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900万元–1300万元 亏损：1327.62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288元–0.0417元 亏损：0.0426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5年1-3季度，传统的传媒业务尚在改善过程中，公司干细胞储存及生物医药新业

务处于发展、培育初期，新的利润增长点需逐渐形成，预计截至2015年三季度，公司亏损额

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但仍处于亏损状态。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数据以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为

准，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000504� � � � � � � � � �股票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5-107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网址及电子邮箱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自即日起，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的公司网址由“http:

//www.ccidmedia.com” 变更为“http://www.nhbiogroup.com” ，原网址停止使用；公

司电子邮箱由“zq000504@ccidmedia.com” 变更为“nhsw@nhbiogroup.com” ，原电子

邮箱停止使用。

公司地址、电话、传真等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4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

[2015]A0399

号

致：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针对本次会议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

核查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

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

相应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和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出具以

下法律意见：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核查， 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5年9月29日、10月10日、10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巨潮

资讯网站公开发布了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和 《关于召开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及提示性公告的更正公告》，该等公告载明了本次会议召

开的召集人、时间、地点、表决方式、股权登记日、有权出席会议的对象、提交会议审议的事

项、贵公司联系电话等事项，并说明了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于2015年10月14日在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11层会议

室召开，由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石磊先生主持。

经核查，贵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召集本次会议，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

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并经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现

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共计5人， 代表股份120,973,955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38.8267%。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其他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等相关人员。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有效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8名，代表股份2,622,600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

的0.8417%。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的股东，均为截至2015年10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贵公司股东。

经查验，上述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议案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

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会议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并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贵公司未对会议通知和公

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贵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通过该等投票平台进行了

网络投票，贵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进行了统计。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3.《关于<湖南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5.《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已由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

书和主持人等签署，会议决议已由出席会议的贵公司董事签署。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秦 桥

潘继东

201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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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披露数 追溯调整后数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约1,825.00万元 盈利：2,491.12万元 盈利：1,904.00万元

基本每股收

益

亏损：约0.0343元 盈利：0.0468元 盈利：0.0358元

其中：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业绩变动：

项 目 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014年7月1日-2014年9月30日

披露数 追溯调整后数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约4,400.00万元 盈利：1,787.41万元 盈利：1,558.49万元

基本每股收

益

亏损：约0.0827元 盈利：0.0336元 盈利：0.0293元

注：上年同期披露数为公司已披露的201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因公司2015年6月收购

了同一控制下的民生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因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 公司2015年三季度财务报告将追溯调整比较财务报表2014年三季度同

期数。 2014年同期追溯调整后数即为按规定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合并了民生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三季度业绩。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同比减少致使2015年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三季

度财务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15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5-089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

强先生和其控制的企业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南方” ）的通知：

2015年10月14日， 卢柏强先生将其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高管锁

定股59,150,000股、 融信南方将其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无限售流通

股21,970,000股，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

续。

截至本公告日，卢柏强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71,098,7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63%。

本次解除质押后，卢柏强先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59,400,000股，占卢柏强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8.80％，占公司总股本的17.42%。

融信南方持有公司股票131,294,0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5%。 本次解除质押后，

融信南方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0,000,000股， 占融信南方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5.23％，占公司总股本的2.19%。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09

证券简称：绵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7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

（1）2015�年 1-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61.33%至89.82%

盈利：491.39万元

盈利：50万元至19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017元至0.0064元 盈利：0.0165�元

（2）2015�年 7-9�月业绩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443万元至583万元 盈利：1,197.8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01元至0.02元 盈利：0.04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青岛康平铁路玻璃钢有限公司的投资事项，该公司经营业绩

情况良好；另一方面，公司下属的“绵世·溪地湾”三期、四期的建设和销售正在进行之中，

尚不满足结转利润条件，公司其他业务尚处于发展期，报告期内产生利润较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前述财务数据为本公司初步核算的预测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证券简称：世纪游轮 公告编号：

2015－

临

064

重庆新世纪游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涉及的具体会计期间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本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2015年1-9月业绩预告，

预计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50%—80%，变动区间为

88.38万元—220.95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500�万元至 1200�万元 441.9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修正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本次修正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由于受“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影响，

行业公司采取降价策略销售，使得公司也采取降低票价争取客源；同时，由于客源不足，公

司提前停航了一艘游轮，也使得固定费用不能与公司收入之间匹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2、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新世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259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2015－093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票解除质押暨继续办理股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

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 ）的通知，升达集团已将其质押给四川信托有

限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3,600,000股解除质押（占公司总股本的3.67%，该质押事项详

见公司2014年10月1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的2014-076号公告），并于2015年10月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升达集团又继续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2,000,000股和11,600,000股（合计

23,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7%）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10月12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5年10月12日， 质押期限自该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申请解除质押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目前，升达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184,438,8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67%；截止本公告

日，升达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183,834,8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99.67%，

占公司总股本的28.58%。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51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五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重组前） 上年同期（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7,000万元———12,000

万元

亏损：7,669万元 亏损：2,445万元

基本每股收

益

盈利： 0.085元———0.146元 亏损：0.116元 亏损：0.030元

2、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7月1日—2015年9月30日

预计的业绩：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重组前） 上年同期（重组后）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6,800万元———11,400

万元

亏损：3,466万元 亏损：2,271万元

基本每股收

益

盈利： 0.083元———0.139元 亏损：0.052元 亏损：0.028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以国家宏观经济转型为契机，通过提升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有

效克服了化工行业产能过剩、供大于求等诸多不利因素；同时，通过完成资产重组工作，将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列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通过与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签

订国有土地之地上建筑物及配套设施收购协议，收到了交易款项。 实现了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得出，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617

证券简称： 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2015-026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2．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2015年1月1日-

2015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2014年1月1日-

2014年9月30日

备注

净利润 -2,800万元~-2,300万元 -5,047.4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10元~-0.07元 -0.18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1-9月营业收入略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本期经营业绩依旧处于亏损状态。

公司三季度营业收入同前期季度间环比下降较大，经营状况由半年度的略有盈利转为

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公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 公司2015年三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披

露的2015年三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200152

证券简称：山航

B

公告编号：

2015-17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2015年1-9月） 上年同期（2014年1-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66.04%�-�102.94%

盈利：34709万元

盈利：57632万元-7043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1.44元-1.76元 盈利：0.87元

项 目 本报告期（2015年7-9月） 上年同期（2014年7-9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19.69%�-�62.33%

盈利：30036万元

盈利：35951万元-4875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0.9元-1.22元 盈利：0.7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第三季度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旺季，行业整体保持增长；

2、油价低位运行已成常态，成本持续节支。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5日

B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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